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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22/2021_2022__E6_B3_95_E

5_88_B6_E5_8F_B2_E5_c36_222190.htm 主要讲清朝最后十年，

在君主立宪的背景下所进行的一系列变法修律。从1906年开

始迫于内外的压力。外指列强，内指清廷内部的立宪派与守

旧派的矛盾之争。戊戌维新之所以失败是光绪代表的所谓“

帝党”是搞君宪的，和慈禧周边的“后党”，是相对保守的

。由于他们内部的不一致，最后利益相争，使得戊戌维新失

败。而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，又加剧了外面以孙中山为代表

的革命党“反满势力”的不断的壮大。所以，内外各种矛盾

使得清廷在1900年“辛丑条约”的压力下，不得不开始进行

君主立宪的变法图存。到了1906年，清朝发布了一个上谕。

主要进行仿行宪政，就是要向西方的国家一样，搞君主立宪

制。 到1908年制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部宪法《钦定宪法

大纲》。共23条，分正文“君上大权”和附录“臣民权利义

务”两部分。 “十九信条” 这是清末最后颁行两个宪法文献

。 清廷随着君主立宪在最后的十年进行了一系列的“修律”

的活动。在修律过程当中。最值得大家关注的是法典。 首先

是刑事法律。历朝历代主要是以刑法为准。 100Test 下载频道

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